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家聲抗字第13號

抗  告  人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勝宏  

代  理  人  唐榮宏  

相  對  人  林俊寬律師即被繼承人羅○鐘之遺產管理人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酌定遺產管理人報酬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

114年5月5日本院114年度司繼字第431號民事裁定提起抗告，本

院第二審之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於原審之主張及原裁定意旨詳卷內所示，茲引用之而

不贅述。

二、抗告意旨略以：

　㈠緣本院以112年度司繼字第142號民事裁定選任相對人為被繼

承人羅○鐘之遺產管理人，為履行遺產管理人職務，相對人

為被繼承人處理編制遺產清冊、申報遺產、聲請公示催告、

申報遺產稅、遺產管理人註記登記等繼承相關事務。後相對

人以管理被繼承人遺產迄今已逾2年並以認定被繼承人所遺

有現金新台幣(下同)7,484元及土地2筆，且土地與他人共有

不動產之申報價值總額為470,805元，且需耗費相當時間、

程序成本始有可能變現、遺產管理人報酬顯有難以受償或延

宕受償之虞，並獲原審以114年度司繼字第431號民事裁定准

許酌定遺產管理人報酬為33,000元，並由抗告人墊付。惟原

審裁定於程序適用及被繼承人之遺產尚未執行完畢即命抗告

人先行墊付遺產管理人報酬，尚嫌速斷。

　㈡按「遺產管理人得請求報酬，其數額由法院按其與被繼承人

之關係，管理事務之簡繁及其他情形，就遺產酌定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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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得命聲請人先為墊付；又處理家事事件支出費用者，法

院得定期命當事人預納之，民法第1183條、家事事件法第20

條第1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次按選任遺產管理人事件為家

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準用非訟事件法之規定，

家事事件法第3條第4項第9款、第74條、第97條分別定明文

規定。又非訟事件法第26條第2項規定，同法第20條及前項

以外之費用，聲請人未預納者，法院得拒絕其聲請。」有士

林地方法院109年度司繼字第744號、台北地方法院109年度

司繼字第119號民事裁定意旨可參。則按民法第1183條、家

事事件法第20條第1項、非訟事件法第26條第2項，遺產管理

人事件屬非訟事件，依法費用應於程序開始前先由聲請人預

先繳納，若程序聲請人未預納費用，法院得拒絕聲請，足見

遺產管理人費用應於遺產管理人事件開始前由聲請人先行墊

付，而非事後聲請。相對人未於程序開始前聲請，已違背前

揭法律規定，相對人之聲請應予駁回。

　㈢本件被繼承人之共有土地曾於112年6月19日查封執行在案，

且第一次拍賣金額高達341萬元(見本院卷第23-25頁)，於

113年6月20日因無人應買發回。被繼承人遺留之土地為市區

建地，且位於崁頂鄉市中心，價值甚高，絕非無實益及無法

處分之遺產，與民法第1183條「命聲請人先為墊付」之情況

顯有不同，今抗告人欲再次聲請強制執行遺產以利清償債

務，亦積極電洽處理該案及聯繫系爭遺產之共有人是否有意

願購買，現尚未進入拍定程序，相對人即主張其報酬應由拍

賣價金中優先受償，顯屬預期請求，未符民法第1183條所定

以「實際執行遺產處理」為前提之立法本旨，且該條規定並

非命債權人無條件預先給付，此舉將使債權人處於不利地

位，亦與強制執行程序之公平原則有違，實務見解亦認遺產

管理人報酬應俟其管理職務已實際履行完畢，且執行程序完

成並確認無人承購遺產後始得主張，是相對人之報酬應於該

遺產執行拍定後，再為優先受償，始為公允。再者，相對人

願擔任遺產管理人即表示已評估過被繼承人遺產狀況，並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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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被繼承人遺產中獲取報酬，亦出於自願、未受強迫，然相

對人卻要求抗告人先行墊付遺產管理人報酬，有違前開法條

之立法理由，有濫用程序之虞。

　㈣本件相對人即遺產管理人擔任被繼承人羅○鐘遺產管理人期

間，對被繼承人所遺土地未辦理遺產管理人附記註記，依土

地登記規則第46條、第122條、第10章、法務部(60)台函民

字第9460號函釋規定，已違反其應盡之基本義務，觀諸土地

登記謄本顯示，該筆土地迄今未載有遺產管理人附記註記，

此疏失已妨礙執行程序及債權人權益保障，與相對人主張積

極管理遺產並請求優先墊付報酬之說詞矛盾，顯示遺產管理

人未盡其應有之管理義務，怠忽職守，應予以指摘，不得反

向抗告人請求墊付報酬等語。爰聲明：廢棄原裁定。

三、相對人答辯略以：

　㈠按「遺產管理人得請求報酬，其數額由法院按其與被繼承人

之關係、管理事務之簡繁及其他情形，就遺產酌定之，必要

時，得命聲請人先為墊付。」民法第1183條定有明文。其立

法理由為遺產管理人之報酬具有共益性質，依實務見解亦認

屬民法第1150條所稱遺產管理之費用(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

字第234號、99年台上字第408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關

於遺產管理人之報酬，自得於遺產中支付。又法院為使遺產

管理人執行順利，必要時得命聲請人先行墊付。而所謂必

要，應包括為使遺產管理事務得順利進行，不會因遺產管理

人需自付墊付遺產管理費用或報酬有難以受償或延宕受償而

無繼續管理遺產之意願，自不限於遺產管理人需窮盡一切變

價之方法，仍無法由遺產支付遺產管理費用時始屬之。選任

遺產管理人之法院，在遺產管理人未終止其職務前，於必要

時即得命聲請人先行墊付必要費用，初不以選任時諭知為限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簡抗字第306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準

此，目前實務上均認為法院認為有必要時，得於選任遺產管

理人之始，或遺產管理職務進行中尚未終結之前，命選任遺

產管理人之聲請人需先墊付其報酬。上開民法第1183條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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墊付規定，並未限制法院命聲請人墊付遺產管理報酬或遺產

管理人聲請遺產管理報酬墊付之時間，且觀之家事事件法第

20條第1項規定，其係規定「得」命當事人預先繳納，並非

「應」命當事人預先繳納，因此有關遺產管理人報酬之墊

付，法院得於聲請選任時命聲請人預先繳納，亦得視情況於

遺產管理程序進行至一定程度始命聲請人繳納，抗告人抗告

理由稱本件應於程序前即命抗告人預先繳納，於法無據。

　㈡至抗告人提出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及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

定，觀其內容係法院時聲請時命聲請人預先繳納遺產管理報

酬，而聲請人未依法繳納而駁回聲請，然而並非代表法院

「應」、「一定」要在聲請時即命聲請人預繳遺產管理報

酬，事後即不得再行命當事人繳納。與本件遺產管理事件情

形不同，自難以上開民事裁定作為本件抗告之理由。

　㈢依原審法院裁定內容，審酌本件被繼承人僅有現金7,484元

及土地2筆，然上開土地均與他人共有，且被繼承人之應有

部分不多，不動產申報價值僅有470,805元，且需耗費相當

時間及程序成本始有可能變現，遺產管理人報酬顯有難以受

償或延宕受償之虞；而抗告人發動選任遺產管理人之程序，

就遺產管理人因管理遺產得受領報酬聲請墊付等，應已有所

評估及認識，而認本件遺產確有難以處分、變價之事由，遺

產管理人報酬確有難以受償或延宕受償之情形，影響遺產管

理人續行遺產管理人職務之意願，有命抗告人墊付遺產管理

人報酬之必要，原審審酌本件遺產管理事件，而認符合法律

規定必要之情形，依法命抗告人墊付，自無速斷之處；抗告

人固辯稱應俟強制執行程序結束後並有價金來緣，始得優先

分配，惟上開民法第1183條規定之立法目的本即在為使遺產

管理事務順利進行，不會因遺產管理人需自行墊付遺產管理

費用或報酬有難以受償或延宕受償而影響繼續管理遺產之意

願，始規定由法院於必要時命聲請人墊付管理報酬。倘俟有

價金產生始得請求，則此時遺產管理報酬可直接自價金中扣

除即可，還需聲請人墊付嗎？抗告理由顯然完全否定民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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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3條之規定，更顯示抗告人抗拒法律規定之不當心態。況

且，所謂墊付並非命抗告人承受遺產管理報酬之給付義務，

而僅係先為墊付，如遺產中如不動產等嗣後有變價，抗告人

自得自遺產中先行請求已墊付之金額，易言之，抗告人之墊

付實際上係以支出現金換取對於遺產之債權，遺產管理人之

報酬最終可能由遺產中給付，對抗告人而言並無不公平之

處，其又有何損害可言。

　㈣又抗告人辯稱遺產管理人未向地政機關為遺產管理人之註

記，妨礙債權人權益云云，惟遺產管理人之註記僅係行政上

便於管理而為之註記，雖未進行註記，亦不影響強制執行程

序進行及債權人受償之權利，故抗告人所謂妨礙執行程序及

其權益，不知為何，況原審裁定命抗告人墊付即係已參酌遺

產管理事務進行之情形而作出之決定，不容抗告人以此點妄

加否定等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遺產管理人得請求報酬，其數額由法院按其與被繼承人之

關係、管理事務之繁簡及其他情形，就遺產酌定之，必要

時，得命聲請人先為墊付，民法第1183條定有明文。其立法

理由為「遺產管理人之報酬，具有共益性質，依實務見解亦

認屬民法第1150條所稱之遺產管理之費用（最高法院101年

度台上字第234號及99年度台上字第408號判決意旨參照），

自得於遺產中支付。又法院為使遺產管理執行順利，必要

時，得命聲請人先行墊付報酬。」。本條遺產管理人請求報

酬的規定，並未限制必須於選任遺產管理人之同時，就應命

聲請人預納，僅於必要時，「得」命聲請人先為墊付而已。

又按關於遺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由遺產中支付

之，民法第1150條前段定有明文。所稱「遺產管理之費

用」，因對於共同繼承人、繼承債權人、受遺贈人、遺產酌

給請求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均得蒙受其利，而具有共益之

性質，舉凡為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之一切費用，包括清償債務

而變賣遺產所需費用、遺產管理人之報酬或編製遺產清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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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均屬之。至法院選任之遺產管理人，為清償繼承債務而

變賣遺產者，係屬遺產管理人之法定職務之一（參民法第

1179條第1項第4款），由此所生之費用及遺產管理人之報

酬，均屬遺產管理之費用，應由遺產中支付之。又法院因利

害關係人聲請而選任之遺產管理人，因執行法定職務處理管

理遺產事務，與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之情形相類似；為使遺

產管理執行順利，遺產管理人因管理遺產而有預支必要之費

用時，雖法無明文，惟與受任人得請求預付處理委任事務之

必要費用，在規範上應為相同之評價，非不得類推適用民法

第545 條規定，請求法院命聲請選任遺產管理人之利害關係

人墊付遺產管理之必要費用（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簡抗字第

306 號裁定意旨參照）。準此，法院認為有必要，得於選任

遺產管理人之始，或遺產管理職務進行中尚未終結之前，命

聲請人預先墊付遺產管理之必要費用及報酬。而所謂必要，

揆之上開立法理由，應包括為使遺產管理事務得順利進行，

不會因遺產管理人須自行墊付遺產管理費用或報酬有難以受

償或延宕受償而無繼續管理遺產之意願，不限於遺產管理人

須窮盡一切變價之方法，仍無法由遺產支付遺產管理費用時

始屬之。抗告意旨所稱遺產管理人的報酬依法必須於遺產管

理人職務終結後方得請求，及於聲請時命其預先繳納而不得

事後墊付，且執行程序完成並確認無人承購遺產後始得主張

云云，顯不可採。

　㈡又非訟事件法第26條第2項「第20條及前項以外之費用， 聲

請人未預納者，法院得拒絕其聲請」，及家事事件法第20

條第1項前段「處理家事事件需支出費用者，法院得定期命

當事人預納之」之規定，乃以法院因「有必要」而裁定命聲

請人預納費用為前提，如聲請人不為補正，法院自得駁回其

聲請，與本件酌定遺產管理人的報酬及命抗告人墊付之情形

顯然不同，抗告人容有誤會。

　㈢再者，被繼承人雖遺有現金7,484元（於112年6月9日相對人

前往郵局領取時僅餘1,035元）、土地7筆及建物1筆，上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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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依遺產稅申報書價值共計470,805元，依112年財政部

高雄國稅局遺產稅財產參考清單價值共計957,737元，有遺

產稅申報書、財政部高雄國稅局遺產稅財產參考清單附卷可

稽（見原審卷第43、21頁），並對抗告人負有債務

3,482,000元、對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負有債務

7,454,000元，有相對人陳報之遺產清冊在卷可參（原審卷

第35-39頁），原審審酌被繼承人遺產不多，價值非高，又

有相當之債務，上開不動產需耗費相當時間、程序成本始有

可能變現，相對人之遺產管理報酬恐有無法受償之虞，而影

響相對人續行遺產管理人職務之意願，併認本件既為抗告人

發動選任遺產管理人之程序，顯見其對於選任遺產管理人之

責任及義務應有相當了解，並就遺產管理人因管理遺產得受

領報酬等均已有所評估與認識，而認有命抗告人墊付遺產管

理人報酬之必要，否則，僅課以遺產管理人應負管理之責

任，而不許其行使請求報酬之權利，使遺產管理人長期未能

獲取報酬，卻須墊付相關費用並持續進行遺產管理職務，實

有違公平。並審酌相對人為執業律師，自112年4月18日經本

院選任為遺產管理人確定至今，歷時已逾2年，且經相對人

陸續清查被繼承人之遺產，編製陳報遺產清冊，並聲請公示

催告，發函予被繼承人之債權人通知陳報債權，及向財政部

國稅局申報被繼承人遺產稅、發函查詢被繼承人是否積欠國

稅及地方稅等管理遺產行為，縱尚未向地政機關為遺產管理

人之註記，尚無違背職務或有何不適任情事，且被繼承人之

現存遺產為現金及共有土地7筆、共有建物1筆，後續待完成

之遺產管理事務為聲請變賣遺產、執行拍賣程序、清償債

務，如有剩餘即繳交國庫，再陳報法院終結備查等情，並無

訴訟程序需進行，尚得預估相對人未來須完成之遺產管理事

務及其繁簡程度，相對人雖尚未完成遺產管理事務，但仍得

聲請酌定全部之報酬，及考量本件遺產管理難度、處理事務

繁瑣程度，及已完成及尚待完成之事務等一切情狀，認相對

人擔任遺產管理人報酬核定為33,000元，應屬合理。故原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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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核定遺產管理人之報酬，並命抗告人墊付，於法並無不

當。

　㈣準此，抗告意旨指摘本件遺產尚未經執行完畢，相對人之遺

產管理人職務尚未完成，不得請求抗告人預先墊付報酬，應

待遺產變價後自價金中優先支付，認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

云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於原審主文欄第一項贅載

「及墊付費用合計」、第二項贅載「及墊付費用」，理由中

均論述遺產管理人報酬，是為顯然錯誤，於本件裁定結果不

生影響，附此敘明。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舉證據方法，

於本案裁定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

事件法第46條、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

項、第449條第1項、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7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 法　官　陳威宏

　　　　　　　　　　　　　　　　法　官　張以岳  

　　　　　　　　　　　　　　　　法　官　黃惠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黃晴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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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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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家聲抗字第13號
抗  告  人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勝宏  
代  理  人  唐榮宏  
相  對  人  林俊寬律師即被繼承人羅○鐘之遺產管理人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酌定遺產管理人報酬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4年5月5日本院114年度司繼字第431號民事裁定提起抗告，本院第二審之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於原審之主張及原裁定意旨詳卷內所示，茲引用之而不贅述。
二、抗告意旨略以：
　㈠緣本院以112年度司繼字第142號民事裁定選任相對人為被繼承人羅○鐘之遺產管理人，為履行遺產管理人職務，相對人為被繼承人處理編制遺產清冊、申報遺產、聲請公示催告、申報遺產稅、遺產管理人註記登記等繼承相關事務。後相對人以管理被繼承人遺產迄今已逾2年並以認定被繼承人所遺有現金新台幣(下同)7,484元及土地2筆，且土地與他人共有不動產之申報價值總額為470,805元，且需耗費相當時間、程序成本始有可能變現、遺產管理人報酬顯有難以受償或延宕受償之虞，並獲原審以114年度司繼字第431號民事裁定准許酌定遺產管理人報酬為33,000元，並由抗告人墊付。惟原審裁定於程序適用及被繼承人之遺產尚未執行完畢即命抗告人先行墊付遺產管理人報酬，尚嫌速斷。
　㈡按「遺產管理人得請求報酬，其數額由法院按其與被繼承人之關係，管理事務之簡繁及其他情形，就遺產酌定之，必要時，得命聲請人先為墊付；又處理家事事件支出費用者，法院得定期命當事人預納之，民法第1183條、家事事件法第20條第1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次按選任遺產管理人事件為家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準用非訟事件法之規定，家事事件法第3條第4項第9款、第74條、第97條分別定明文規定。又非訟事件法第26條第2項規定，同法第20條及前項以外之費用，聲請人未預納者，法院得拒絕其聲請。」有士林地方法院109年度司繼字第744號、台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司繼字第119號民事裁定意旨可參。則按民法第1183條、家事事件法第20條第1項、非訟事件法第26條第2項，遺產管理人事件屬非訟事件，依法費用應於程序開始前先由聲請人預先繳納，若程序聲請人未預納費用，法院得拒絕聲請，足見遺產管理人費用應於遺產管理人事件開始前由聲請人先行墊付，而非事後聲請。相對人未於程序開始前聲請，已違背前揭法律規定，相對人之聲請應予駁回。
　㈢本件被繼承人之共有土地曾於112年6月19日查封執行在案，且第一次拍賣金額高達341萬元(見本院卷第23-25頁)，於113年6月20日因無人應買發回。被繼承人遺留之土地為市區建地，且位於崁頂鄉市中心，價值甚高，絕非無實益及無法處分之遺產，與民法第1183條「命聲請人先為墊付」之情況顯有不同，今抗告人欲再次聲請強制執行遺產以利清償債務，亦積極電洽處理該案及聯繫系爭遺產之共有人是否有意願購買，現尚未進入拍定程序，相對人即主張其報酬應由拍賣價金中優先受償，顯屬預期請求，未符民法第1183條所定以「實際執行遺產處理」為前提之立法本旨，且該條規定並非命債權人無條件預先給付，此舉將使債權人處於不利地位，亦與強制執行程序之公平原則有違，實務見解亦認遺產管理人報酬應俟其管理職務已實際履行完畢，且執行程序完成並確認無人承購遺產後始得主張，是相對人之報酬應於該遺產執行拍定後，再為優先受償，始為公允。再者，相對人願擔任遺產管理人即表示已評估過被繼承人遺產狀況，並願自被繼承人遺產中獲取報酬，亦出於自願、未受強迫，然相對人卻要求抗告人先行墊付遺產管理人報酬，有違前開法條之立法理由，有濫用程序之虞。
　㈣本件相對人即遺產管理人擔任被繼承人羅○鐘遺產管理人期間，對被繼承人所遺土地未辦理遺產管理人附記註記，依土地登記規則第46條、第122條、第10章、法務部(60)台函民字第9460號函釋規定，已違反其應盡之基本義務，觀諸土地登記謄本顯示，該筆土地迄今未載有遺產管理人附記註記，此疏失已妨礙執行程序及債權人權益保障，與相對人主張積極管理遺產並請求優先墊付報酬之說詞矛盾，顯示遺產管理人未盡其應有之管理義務，怠忽職守，應予以指摘，不得反向抗告人請求墊付報酬等語。爰聲明：廢棄原裁定。
三、相對人答辯略以：
　㈠按「遺產管理人得請求報酬，其數額由法院按其與被繼承人之關係、管理事務之簡繁及其他情形，就遺產酌定之，必要時，得命聲請人先為墊付。」民法第1183條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為遺產管理人之報酬具有共益性質，依實務見解亦認屬民法第1150條所稱遺產管理之費用(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34號、99年台上字第408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關於遺產管理人之報酬，自得於遺產中支付。又法院為使遺產管理人執行順利，必要時得命聲請人先行墊付。而所謂必要，應包括為使遺產管理事務得順利進行，不會因遺產管理人需自付墊付遺產管理費用或報酬有難以受償或延宕受償而無繼續管理遺產之意願，自不限於遺產管理人需窮盡一切變價之方法，仍無法由遺產支付遺產管理費用時始屬之。選任遺產管理人之法院，在遺產管理人未終止其職務前，於必要時即得命聲請人先行墊付必要費用，初不以選任時諭知為限(最高法院109年度台簡抗字第306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準此，目前實務上均認為法院認為有必要時，得於選任遺產管理人之始，或遺產管理職務進行中尚未終結之前，命選任遺產管理人之聲請人需先墊付其報酬。上開民法第1183條有關墊付規定，並未限制法院命聲請人墊付遺產管理報酬或遺產管理人聲請遺產管理報酬墊付之時間，且觀之家事事件法第20條第1項規定，其係規定「得」命當事人預先繳納，並非「應」命當事人預先繳納，因此有關遺產管理人報酬之墊付，法院得於聲請選任時命聲請人預先繳納，亦得視情況於遺產管理程序進行至一定程度始命聲請人繳納，抗告人抗告理由稱本件應於程序前即命抗告人預先繳納，於法無據。
　㈡至抗告人提出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及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觀其內容係法院時聲請時命聲請人預先繳納遺產管理報酬，而聲請人未依法繳納而駁回聲請，然而並非代表法院「應」、「一定」要在聲請時即命聲請人預繳遺產管理報酬，事後即不得再行命當事人繳納。與本件遺產管理事件情形不同，自難以上開民事裁定作為本件抗告之理由。
　㈢依原審法院裁定內容，審酌本件被繼承人僅有現金7,484元及土地2筆，然上開土地均與他人共有，且被繼承人之應有部分不多，不動產申報價值僅有470,805元，且需耗費相當時間及程序成本始有可能變現，遺產管理人報酬顯有難以受償或延宕受償之虞；而抗告人發動選任遺產管理人之程序，就遺產管理人因管理遺產得受領報酬聲請墊付等，應已有所評估及認識，而認本件遺產確有難以處分、變價之事由，遺產管理人報酬確有難以受償或延宕受償之情形，影響遺產管理人續行遺產管理人職務之意願，有命抗告人墊付遺產管理人報酬之必要，原審審酌本件遺產管理事件，而認符合法律規定必要之情形，依法命抗告人墊付，自無速斷之處；抗告人固辯稱應俟強制執行程序結束後並有價金來緣，始得優先分配，惟上開民法第1183條規定之立法目的本即在為使遺產管理事務順利進行，不會因遺產管理人需自行墊付遺產管理費用或報酬有難以受償或延宕受償而影響繼續管理遺產之意願，始規定由法院於必要時命聲請人墊付管理報酬。倘俟有價金產生始得請求，則此時遺產管理報酬可直接自價金中扣除即可，還需聲請人墊付嗎？抗告理由顯然完全否定民法第1183條之規定，更顯示抗告人抗拒法律規定之不當心態。況且，所謂墊付並非命抗告人承受遺產管理報酬之給付義務，而僅係先為墊付，如遺產中如不動產等嗣後有變價，抗告人自得自遺產中先行請求已墊付之金額，易言之，抗告人之墊付實際上係以支出現金換取對於遺產之債權，遺產管理人之報酬最終可能由遺產中給付，對抗告人而言並無不公平之處，其又有何損害可言。
　㈣又抗告人辯稱遺產管理人未向地政機關為遺產管理人之註記，妨礙債權人權益云云，惟遺產管理人之註記僅係行政上便於管理而為之註記，雖未進行註記，亦不影響強制執行程序進行及債權人受償之權利，故抗告人所謂妨礙執行程序及其權益，不知為何，況原審裁定命抗告人墊付即係已參酌遺產管理事務進行之情形而作出之決定，不容抗告人以此點妄加否定等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遺產管理人得請求報酬，其數額由法院按其與被繼承人之關係、管理事務之繁簡及其他情形，就遺產酌定之，必要時，得命聲請人先為墊付，民法第1183條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為「遺產管理人之報酬，具有共益性質，依實務見解亦認屬民法第1150條所稱之遺產管理之費用（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34號及99年度台上字第408號判決意旨參照），自得於遺產中支付。又法院為使遺產管理執行順利，必要時，得命聲請人先行墊付報酬。」。本條遺產管理人請求報酬的規定，並未限制必須於選任遺產管理人之同時，就應命聲請人預納，僅於必要時，「得」命聲請人先為墊付而已。又按關於遺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由遺產中支付之，民法第1150條前段定有明文。所稱「遺產管理之費用」，因對於共同繼承人、繼承債權人、受遺贈人、遺產酌給請求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均得蒙受其利，而具有共益之性質，舉凡為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之一切費用，包括清償債務而變賣遺產所需費用、遺產管理人之報酬或編製遺產清冊費用，均屬之。至法院選任之遺產管理人，為清償繼承債務而變賣遺產者，係屬遺產管理人之法定職務之一（參民法第1179條第1項第4款），由此所生之費用及遺產管理人之報酬，均屬遺產管理之費用，應由遺產中支付之。又法院因利害關係人聲請而選任之遺產管理人，因執行法定職務處理管理遺產事務，與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之情形相類似；為使遺產管理執行順利，遺產管理人因管理遺產而有預支必要之費用時，雖法無明文，惟與受任人得請求預付處理委任事務之必要費用，在規範上應為相同之評價，非不得類推適用民法第545 條規定，請求法院命聲請選任遺產管理人之利害關係人墊付遺產管理之必要費用（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簡抗字第306 號裁定意旨參照）。準此，法院認為有必要，得於選任遺產管理人之始，或遺產管理職務進行中尚未終結之前，命聲請人預先墊付遺產管理之必要費用及報酬。而所謂必要，揆之上開立法理由，應包括為使遺產管理事務得順利進行，不會因遺產管理人須自行墊付遺產管理費用或報酬有難以受償或延宕受償而無繼續管理遺產之意願，不限於遺產管理人須窮盡一切變價之方法，仍無法由遺產支付遺產管理費用時始屬之。抗告意旨所稱遺產管理人的報酬依法必須於遺產管理人職務終結後方得請求，及於聲請時命其預先繳納而不得事後墊付，且執行程序完成並確認無人承購遺產後始得主張云云，顯不可採。
　㈡又非訟事件法第26條第2項「第20條及前項以外之費用， 聲請人未預納者，法院得拒絕其聲請」，及家事事件法第20 條第1項前段「處理家事事件需支出費用者，法院得定期命 當事人預納之」之規定，乃以法院因「有必要」而裁定命聲 請人預納費用為前提，如聲請人不為補正，法院自得駁回其 聲請，與本件酌定遺產管理人的報酬及命抗告人墊付之情形 顯然不同，抗告人容有誤會。
　㈢再者，被繼承人雖遺有現金7,484元（於112年6月9日相對人前往郵局領取時僅餘1,035元）、土地7筆及建物1筆，上開不動產依遺產稅申報書價值共計470,805元，依112年財政部高雄國稅局遺產稅財產參考清單價值共計957,737元，有遺產稅申報書、財政部高雄國稅局遺產稅財產參考清單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43、21頁），並對抗告人負有債務3,482,000元、對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負有債務7,454,000元，有相對人陳報之遺產清冊在卷可參（原審卷第35-39頁），原審審酌被繼承人遺產不多，價值非高，又有相當之債務，上開不動產需耗費相當時間、程序成本始有可能變現，相對人之遺產管理報酬恐有無法受償之虞，而影響相對人續行遺產管理人職務之意願，併認本件既為抗告人發動選任遺產管理人之程序，顯見其對於選任遺產管理人之責任及義務應有相當了解，並就遺產管理人因管理遺產得受領報酬等均已有所評估與認識，而認有命抗告人墊付遺產管理人報酬之必要，否則，僅課以遺產管理人應負管理之責任，而不許其行使請求報酬之權利，使遺產管理人長期未能獲取報酬，卻須墊付相關費用並持續進行遺產管理職務，實有違公平。並審酌相對人為執業律師，自112年4月18日經本院選任為遺產管理人確定至今，歷時已逾2年，且經相對人陸續清查被繼承人之遺產，編製陳報遺產清冊，並聲請公示催告，發函予被繼承人之債權人通知陳報債權，及向財政部國稅局申報被繼承人遺產稅、發函查詢被繼承人是否積欠國稅及地方稅等管理遺產行為，縱尚未向地政機關為遺產管理人之註記，尚無違背職務或有何不適任情事，且被繼承人之現存遺產為現金及共有土地7筆、共有建物1筆，後續待完成之遺產管理事務為聲請變賣遺產、執行拍賣程序、清償債務，如有剩餘即繳交國庫，再陳報法院終結備查等情，並無訴訟程序需進行，尚得預估相對人未來須完成之遺產管理事務及其繁簡程度，相對人雖尚未完成遺產管理事務，但仍得聲請酌定全部之報酬，及考量本件遺產管理難度、處理事務繁瑣程度，及已完成及尚待完成之事務等一切情狀，認相對人擔任遺產管理人報酬核定為33,000元，應屬合理。故原審據此核定遺產管理人之報酬，並命抗告人墊付，於法並無不當。
　㈣準此，抗告意旨指摘本件遺產尚未經執行完畢，相對人之遺產管理人職務尚未完成，不得請求抗告人預先墊付報酬，應待遺產變價後自價金中優先支付，認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云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於原審主文欄第一項贅載「及墊付費用合計」、第二項贅載「及墊付費用」，理由中均論述遺產管理人報酬，是為顯然錯誤，於本件裁定結果不生影響，附此敘明。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舉證據方法， 於本案裁定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46條、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7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 法　官　陳威宏
　　　　　　　　　　　　　　　　法　官　張以岳  
　　　　　　　　　　　　　　　　法　官　黃惠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黃晴維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家聲抗字第13號

抗  告  人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勝宏  

代  理  人  唐榮宏  

相  對  人  林俊寬律師即被繼承人羅○鐘之遺產管理人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酌定遺產管理人報酬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

4年5月5日本院114年度司繼字第431號民事裁定提起抗告，本院

第二審之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於原審之主張及原裁定意旨詳卷內所示，茲引用之而

    不贅述。

二、抗告意旨略以：

　㈠緣本院以112年度司繼字第142號民事裁定選任相對人為被繼承人羅○鐘之遺產管理人，為履行遺產管理人職務，相對人為被繼承人處理編制遺產清冊、申報遺產、聲請公示催告、申報遺產稅、遺產管理人註記登記等繼承相關事務。後相對人以管理被繼承人遺產迄今已逾2年並以認定被繼承人所遺有現金新台幣(下同)7,484元及土地2筆，且土地與他人共有不動產之申報價值總額為470,805元，且需耗費相當時間、程序成本始有可能變現、遺產管理人報酬顯有難以受償或延宕受償之虞，並獲原審以114年度司繼字第431號民事裁定准許酌定遺產管理人報酬為33,000元，並由抗告人墊付。惟原審裁定於程序適用及被繼承人之遺產尚未執行完畢即命抗告人先行墊付遺產管理人報酬，尚嫌速斷。

　㈡按「遺產管理人得請求報酬，其數額由法院按其與被繼承人

    之關係，管理事務之簡繁及其他情形，就遺產酌定之，必要

    時，得命聲請人先為墊付；又處理家事事件支出費用者，法

    院得定期命當事人預納之，民法第1183條、家事事件法第20

    條第1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次按選任遺產管理人事件為家

    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準用非訟事件法之規定，

    家事事件法第3條第4項第9款、第74條、第97條分別定明文

    規定。又非訟事件法第26條第2項規定，同法第20條及前項

    以外之費用，聲請人未預納者，法院得拒絕其聲請。」有士

    林地方法院109年度司繼字第744號、台北地方法院109年度

    司繼字第119號民事裁定意旨可參。則按民法第1183條、家

    事事件法第20條第1項、非訟事件法第26條第2項，遺產管理

    人事件屬非訟事件，依法費用應於程序開始前先由聲請人預

    先繳納，若程序聲請人未預納費用，法院得拒絕聲請，足見

    遺產管理人費用應於遺產管理人事件開始前由聲請人先行墊

    付，而非事後聲請。相對人未於程序開始前聲請，已違背前

    揭法律規定，相對人之聲請應予駁回。

　㈢本件被繼承人之共有土地曾於112年6月19日查封執行在案，

    且第一次拍賣金額高達341萬元(見本院卷第23-25頁)，於11

    3年6月20日因無人應買發回。被繼承人遺留之土地為市區建

    地，且位於崁頂鄉市中心，價值甚高，絕非無實益及無法處

    分之遺產，與民法第1183條「命聲請人先為墊付」之情況顯

    有不同，今抗告人欲再次聲請強制執行遺產以利清償債務，

    亦積極電洽處理該案及聯繫系爭遺產之共有人是否有意願購

    買，現尚未進入拍定程序，相對人即主張其報酬應由拍賣價

    金中優先受償，顯屬預期請求，未符民法第1183條所定以「

    實際執行遺產處理」為前提之立法本旨，且該條規定並非命

    債權人無條件預先給付，此舉將使債權人處於不利地位，亦

    與強制執行程序之公平原則有違，實務見解亦認遺產管理人

    報酬應俟其管理職務已實際履行完畢，且執行程序完成並確

    認無人承購遺產後始得主張，是相對人之報酬應於該遺產執

    行拍定後，再為優先受償，始為公允。再者，相對人願擔任

    遺產管理人即表示已評估過被繼承人遺產狀況，並願自被繼

    承人遺產中獲取報酬，亦出於自願、未受強迫，然相對人卻

    要求抗告人先行墊付遺產管理人報酬，有違前開法條之立法

    理由，有濫用程序之虞。

　㈣本件相對人即遺產管理人擔任被繼承人羅○鐘遺產管理人期間

    ，對被繼承人所遺土地未辦理遺產管理人附記註記，依土地

    登記規則第46條、第122條、第10章、法務部(60)台函民字

    第9460號函釋規定，已違反其應盡之基本義務，觀諸土地登

    記謄本顯示，該筆土地迄今未載有遺產管理人附記註記，此

    疏失已妨礙執行程序及債權人權益保障，與相對人主張積極

    管理遺產並請求優先墊付報酬之說詞矛盾，顯示遺產管理人

    未盡其應有之管理義務，怠忽職守，應予以指摘，不得反向

    抗告人請求墊付報酬等語。爰聲明：廢棄原裁定。

三、相對人答辯略以：

　㈠按「遺產管理人得請求報酬，其數額由法院按其與被繼承人

    之關係、管理事務之簡繁及其他情形，就遺產酌定之，必要

    時，得命聲請人先為墊付。」民法第1183條定有明文。其立

    法理由為遺產管理人之報酬具有共益性質，依實務見解亦認

    屬民法第1150條所稱遺產管理之費用(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

    字第234號、99年台上字第408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關

    於遺產管理人之報酬，自得於遺產中支付。又法院為使遺產

    管理人執行順利，必要時得命聲請人先行墊付。而所謂必要

    ，應包括為使遺產管理事務得順利進行，不會因遺產管理人

    需自付墊付遺產管理費用或報酬有難以受償或延宕受償而無

    繼續管理遺產之意願，自不限於遺產管理人需窮盡一切變價

    之方法，仍無法由遺產支付遺產管理費用時始屬之。選任遺

    產管理人之法院，在遺產管理人未終止其職務前，於必要時

    即得命聲請人先行墊付必要費用，初不以選任時諭知為限(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簡抗字第306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準

    此，目前實務上均認為法院認為有必要時，得於選任遺產管

    理人之始，或遺產管理職務進行中尚未終結之前，命選任遺

    產管理人之聲請人需先墊付其報酬。上開民法第1183條有關

    墊付規定，並未限制法院命聲請人墊付遺產管理報酬或遺產

    管理人聲請遺產管理報酬墊付之時間，且觀之家事事件法第

    20條第1項規定，其係規定「得」命當事人預先繳納，並非

    「應」命當事人預先繳納，因此有關遺產管理人報酬之墊付

    ，法院得於聲請選任時命聲請人預先繳納，亦得視情況於遺

    產管理程序進行至一定程度始命聲請人繳納，抗告人抗告理

    由稱本件應於程序前即命抗告人預先繳納，於法無據。

　㈡至抗告人提出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及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觀其內容係法院時聲請時命聲請人預先繳納遺產管理報酬

    ，而聲請人未依法繳納而駁回聲請，然而並非代表法院「應

    」、「一定」要在聲請時即命聲請人預繳遺產管理報酬，事

    後即不得再行命當事人繳納。與本件遺產管理事件情形不同

    ，自難以上開民事裁定作為本件抗告之理由。

　㈢依原審法院裁定內容，審酌本件被繼承人僅有現金7,484元及

    土地2筆，然上開土地均與他人共有，且被繼承人之應有部

    分不多，不動產申報價值僅有470,805元，且需耗費相當時

    間及程序成本始有可能變現，遺產管理人報酬顯有難以受償

    或延宕受償之虞；而抗告人發動選任遺產管理人之程序，就

    遺產管理人因管理遺產得受領報酬聲請墊付等，應已有所評

    估及認識，而認本件遺產確有難以處分、變價之事由，遺產

    管理人報酬確有難以受償或延宕受償之情形，影響遺產管理

    人續行遺產管理人職務之意願，有命抗告人墊付遺產管理人

    報酬之必要，原審審酌本件遺產管理事件，而認符合法律規

    定必要之情形，依法命抗告人墊付，自無速斷之處；抗告人

    固辯稱應俟強制執行程序結束後並有價金來緣，始得優先分

    配，惟上開民法第1183條規定之立法目的本即在為使遺產管

    理事務順利進行，不會因遺產管理人需自行墊付遺產管理費

    用或報酬有難以受償或延宕受償而影響繼續管理遺產之意願

    ，始規定由法院於必要時命聲請人墊付管理報酬。倘俟有價

    金產生始得請求，則此時遺產管理報酬可直接自價金中扣除

    即可，還需聲請人墊付嗎？抗告理由顯然完全否定民法第11

    83條之規定，更顯示抗告人抗拒法律規定之不當心態。況且

    ，所謂墊付並非命抗告人承受遺產管理報酬之給付義務，而

    僅係先為墊付，如遺產中如不動產等嗣後有變價，抗告人自

    得自遺產中先行請求已墊付之金額，易言之，抗告人之墊付

    實際上係以支出現金換取對於遺產之債權，遺產管理人之報

    酬最終可能由遺產中給付，對抗告人而言並無不公平之處，

    其又有何損害可言。

　㈣又抗告人辯稱遺產管理人未向地政機關為遺產管理人之註記

    ，妨礙債權人權益云云，惟遺產管理人之註記僅係行政上便

    於管理而為之註記，雖未進行註記，亦不影響強制執行程序

    進行及債權人受償之權利，故抗告人所謂妨礙執行程序及其

    權益，不知為何，況原審裁定命抗告人墊付即係已參酌遺產

    管理事務進行之情形而作出之決定，不容抗告人以此點妄加

    否定等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遺產管理人得請求報酬，其數額由法院按其與被繼承人之

    關係、管理事務之繁簡及其他情形，就遺產酌定之，必要時

    ，得命聲請人先為墊付，民法第1183條定有明文。其立法理

    由為「遺產管理人之報酬，具有共益性質，依實務見解亦認

    屬民法第1150條所稱之遺產管理之費用（最高法院101年度

    台上字第234號及99年度台上字第408號判決意旨參照），自

    得於遺產中支付。又法院為使遺產管理執行順利，必要時，

    得命聲請人先行墊付報酬。」。本條遺產管理人請求報酬的

    規定，並未限制必須於選任遺產管理人之同時，就應命聲請

    人預納，僅於必要時，「得」命聲請人先為墊付而已。又按

    關於遺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由遺產中支付之，

    民法第1150條前段定有明文。所稱「遺產管理之費用」，因

    對於共同繼承人、繼承債權人、受遺贈人、遺產酌給請求人

    及其他利害關係人，均得蒙受其利，而具有共益之性質，舉

    凡為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之一切費用，包括清償債務而變賣遺

    產所需費用、遺產管理人之報酬或編製遺產清冊費用，均屬

    之。至法院選任之遺產管理人，為清償繼承債務而變賣遺產

    者，係屬遺產管理人之法定職務之一（參民法第1179條第1

    項第4款），由此所生之費用及遺產管理人之報酬，均屬遺

    產管理之費用，應由遺產中支付之。又法院因利害關係人聲

    請而選任之遺產管理人，因執行法定職務處理管理遺產事務

    ，與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之情形相類似；為使遺產管理執行

    順利，遺產管理人因管理遺產而有預支必要之費用時，雖法

    無明文，惟與受任人得請求預付處理委任事務之必要費用，

    在規範上應為相同之評價，非不得類推適用民法第545 條規

    定，請求法院命聲請選任遺產管理人之利害關係人墊付遺產

    管理之必要費用（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簡抗字第306 號裁定

    意旨參照）。準此，法院認為有必要，得於選任遺產管理人

    之始，或遺產管理職務進行中尚未終結之前，命聲請人預先

    墊付遺產管理之必要費用及報酬。而所謂必要，揆之上開立

    法理由，應包括為使遺產管理事務得順利進行，不會因遺產

    管理人須自行墊付遺產管理費用或報酬有難以受償或延宕受

    償而無繼續管理遺產之意願，不限於遺產管理人須窮盡一切

    變價之方法，仍無法由遺產支付遺產管理費用時始屬之。抗

    告意旨所稱遺產管理人的報酬依法必須於遺產管理人職務終

    結後方得請求，及於聲請時命其預先繳納而不得事後墊付，

    且執行程序完成並確認無人承購遺產後始得主張云云，顯不

    可採。

　㈡又非訟事件法第26條第2項「第20條及前項以外之費用， 聲

    請人未預納者，法院得拒絕其聲請」，及家事事件法第20 

    條第1項前段「處理家事事件需支出費用者，法院得定期命 

    當事人預納之」之規定，乃以法院因「有必要」而裁定命聲

     請人預納費用為前提，如聲請人不為補正，法院自得駁回

    其 聲請，與本件酌定遺產管理人的報酬及命抗告人墊付之

    情形 顯然不同，抗告人容有誤會。

　㈢再者，被繼承人雖遺有現金7,484元（於112年6月9日相對人前往郵局領取時僅餘1,035元）、土地7筆及建物1筆，上開不動產依遺產稅申報書價值共計470,805元，依112年財政部高雄國稅局遺產稅財產參考清單價值共計957,737元，有遺產稅申報書、財政部高雄國稅局遺產稅財產參考清單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43、21頁），並對抗告人負有債務3,482,000元、對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負有債務7,454,000元，有相對人陳報之遺產清冊在卷可參（原審卷第35-39頁），原審審酌被繼承人遺產不多，價值非高，又有相當之債務，上開不動產需耗費相當時間、程序成本始有可能變現，相對人之遺產管理報酬恐有無法受償之虞，而影響相對人續行遺產管理人職務之意願，併認本件既為抗告人發動選任遺產管理人之程序，顯見其對於選任遺產管理人之責任及義務應有相當了解，並就遺產管理人因管理遺產得受領報酬等均已有所評估與認識，而認有命抗告人墊付遺產管理人報酬之必要，否則，僅課以遺產管理人應負管理之責任，而不許其行使請求報酬之權利，使遺產管理人長期未能獲取報酬，卻須墊付相關費用並持續進行遺產管理職務，實有違公平。並審酌相對人為執業律師，自112年4月18日經本院選任為遺產管理人確定至今，歷時已逾2年，且經相對人陸續清查被繼承人之遺產，編製陳報遺產清冊，並聲請公示催告，發函予被繼承人之債權人通知陳報債權，及向財政部國稅局申報被繼承人遺產稅、發函查詢被繼承人是否積欠國稅及地方稅等管理遺產行為，縱尚未向地政機關為遺產管理人之註記，尚無違背職務或有何不適任情事，且被繼承人之現存遺產為現金及共有土地7筆、共有建物1筆，後續待完成之遺產管理事務為聲請變賣遺產、執行拍賣程序、清償債務，如有剩餘即繳交國庫，再陳報法院終結備查等情，並無訴訟程序需進行，尚得預估相對人未來須完成之遺產管理事務及其繁簡程度，相對人雖尚未完成遺產管理事務，但仍得聲請酌定全部之報酬，及考量本件遺產管理難度、處理事務繁瑣程度，及已完成及尚待完成之事務等一切情狀，認相對人擔任遺產管理人報酬核定為33,000元，應屬合理。故原審據此核定遺產管理人之報酬，並命抗告人墊付，於法並無不當。

　㈣準此，抗告意旨指摘本件遺產尚未經執行完畢，相對人之遺

    產管理人職務尚未完成，不得請求抗告人預先墊付報酬，應

    待遺產變價後自價金中優先支付，認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

    云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於原審主文欄第一項贅載「

    及墊付費用合計」、第二項贅載「及墊付費用」，理由中均

    論述遺產管理人報酬，是為顯然錯誤，於本件裁定結果不生

    影響，附此敘明。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舉證據方法，

     於本案裁定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

    事件法第46條、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

    、第449條第1項、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7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 法　官　陳威宏

　　　　　　　　　　　　　　　　法　官　張以岳  

　　　　　　　　　　　　　　　　法　官　黃惠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黃晴維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家聲抗字第13號

抗  告  人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勝宏  

代  理  人  唐榮宏  

相  對  人  林俊寬律師即被繼承人羅○鐘之遺產管理人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酌定遺產管理人報酬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4年5月5日本院114年度司繼字第431號民事裁定提起抗告，本院第二審之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於原審之主張及原裁定意旨詳卷內所示，茲引用之而不贅述。

二、抗告意旨略以：

　㈠緣本院以112年度司繼字第142號民事裁定選任相對人為被繼承人羅○鐘之遺產管理人，為履行遺產管理人職務，相對人為被繼承人處理編制遺產清冊、申報遺產、聲請公示催告、申報遺產稅、遺產管理人註記登記等繼承相關事務。後相對人以管理被繼承人遺產迄今已逾2年並以認定被繼承人所遺有現金新台幣(下同)7,484元及土地2筆，且土地與他人共有不動產之申報價值總額為470,805元，且需耗費相當時間、程序成本始有可能變現、遺產管理人報酬顯有難以受償或延宕受償之虞，並獲原審以114年度司繼字第431號民事裁定准許酌定遺產管理人報酬為33,000元，並由抗告人墊付。惟原審裁定於程序適用及被繼承人之遺產尚未執行完畢即命抗告人先行墊付遺產管理人報酬，尚嫌速斷。

　㈡按「遺產管理人得請求報酬，其數額由法院按其與被繼承人之關係，管理事務之簡繁及其他情形，就遺產酌定之，必要時，得命聲請人先為墊付；又處理家事事件支出費用者，法院得定期命當事人預納之，民法第1183條、家事事件法第20條第1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次按選任遺產管理人事件為家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準用非訟事件法之規定，家事事件法第3條第4項第9款、第74條、第97條分別定明文規定。又非訟事件法第26條第2項規定，同法第20條及前項以外之費用，聲請人未預納者，法院得拒絕其聲請。」有士林地方法院109年度司繼字第744號、台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司繼字第119號民事裁定意旨可參。則按民法第1183條、家事事件法第20條第1項、非訟事件法第26條第2項，遺產管理人事件屬非訟事件，依法費用應於程序開始前先由聲請人預先繳納，若程序聲請人未預納費用，法院得拒絕聲請，足見遺產管理人費用應於遺產管理人事件開始前由聲請人先行墊付，而非事後聲請。相對人未於程序開始前聲請，已違背前揭法律規定，相對人之聲請應予駁回。

　㈢本件被繼承人之共有土地曾於112年6月19日查封執行在案，且第一次拍賣金額高達341萬元(見本院卷第23-25頁)，於113年6月20日因無人應買發回。被繼承人遺留之土地為市區建地，且位於崁頂鄉市中心，價值甚高，絕非無實益及無法處分之遺產，與民法第1183條「命聲請人先為墊付」之情況顯有不同，今抗告人欲再次聲請強制執行遺產以利清償債務，亦積極電洽處理該案及聯繫系爭遺產之共有人是否有意願購買，現尚未進入拍定程序，相對人即主張其報酬應由拍賣價金中優先受償，顯屬預期請求，未符民法第1183條所定以「實際執行遺產處理」為前提之立法本旨，且該條規定並非命債權人無條件預先給付，此舉將使債權人處於不利地位，亦與強制執行程序之公平原則有違，實務見解亦認遺產管理人報酬應俟其管理職務已實際履行完畢，且執行程序完成並確認無人承購遺產後始得主張，是相對人之報酬應於該遺產執行拍定後，再為優先受償，始為公允。再者，相對人願擔任遺產管理人即表示已評估過被繼承人遺產狀況，並願自被繼承人遺產中獲取報酬，亦出於自願、未受強迫，然相對人卻要求抗告人先行墊付遺產管理人報酬，有違前開法條之立法理由，有濫用程序之虞。

　㈣本件相對人即遺產管理人擔任被繼承人羅○鐘遺產管理人期間，對被繼承人所遺土地未辦理遺產管理人附記註記，依土地登記規則第46條、第122條、第10章、法務部(60)台函民字第9460號函釋規定，已違反其應盡之基本義務，觀諸土地登記謄本顯示，該筆土地迄今未載有遺產管理人附記註記，此疏失已妨礙執行程序及債權人權益保障，與相對人主張積極管理遺產並請求優先墊付報酬之說詞矛盾，顯示遺產管理人未盡其應有之管理義務，怠忽職守，應予以指摘，不得反向抗告人請求墊付報酬等語。爰聲明：廢棄原裁定。

三、相對人答辯略以：

　㈠按「遺產管理人得請求報酬，其數額由法院按其與被繼承人之關係、管理事務之簡繁及其他情形，就遺產酌定之，必要時，得命聲請人先為墊付。」民法第1183條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為遺產管理人之報酬具有共益性質，依實務見解亦認屬民法第1150條所稱遺產管理之費用(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34號、99年台上字第408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關於遺產管理人之報酬，自得於遺產中支付。又法院為使遺產管理人執行順利，必要時得命聲請人先行墊付。而所謂必要，應包括為使遺產管理事務得順利進行，不會因遺產管理人需自付墊付遺產管理費用或報酬有難以受償或延宕受償而無繼續管理遺產之意願，自不限於遺產管理人需窮盡一切變價之方法，仍無法由遺產支付遺產管理費用時始屬之。選任遺產管理人之法院，在遺產管理人未終止其職務前，於必要時即得命聲請人先行墊付必要費用，初不以選任時諭知為限(最高法院109年度台簡抗字第306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準此，目前實務上均認為法院認為有必要時，得於選任遺產管理人之始，或遺產管理職務進行中尚未終結之前，命選任遺產管理人之聲請人需先墊付其報酬。上開民法第1183條有關墊付規定，並未限制法院命聲請人墊付遺產管理報酬或遺產管理人聲請遺產管理報酬墊付之時間，且觀之家事事件法第20條第1項規定，其係規定「得」命當事人預先繳納，並非「應」命當事人預先繳納，因此有關遺產管理人報酬之墊付，法院得於聲請選任時命聲請人預先繳納，亦得視情況於遺產管理程序進行至一定程度始命聲請人繳納，抗告人抗告理由稱本件應於程序前即命抗告人預先繳納，於法無據。

　㈡至抗告人提出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及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觀其內容係法院時聲請時命聲請人預先繳納遺產管理報酬，而聲請人未依法繳納而駁回聲請，然而並非代表法院「應」、「一定」要在聲請時即命聲請人預繳遺產管理報酬，事後即不得再行命當事人繳納。與本件遺產管理事件情形不同，自難以上開民事裁定作為本件抗告之理由。

　㈢依原審法院裁定內容，審酌本件被繼承人僅有現金7,484元及土地2筆，然上開土地均與他人共有，且被繼承人之應有部分不多，不動產申報價值僅有470,805元，且需耗費相當時間及程序成本始有可能變現，遺產管理人報酬顯有難以受償或延宕受償之虞；而抗告人發動選任遺產管理人之程序，就遺產管理人因管理遺產得受領報酬聲請墊付等，應已有所評估及認識，而認本件遺產確有難以處分、變價之事由，遺產管理人報酬確有難以受償或延宕受償之情形，影響遺產管理人續行遺產管理人職務之意願，有命抗告人墊付遺產管理人報酬之必要，原審審酌本件遺產管理事件，而認符合法律規定必要之情形，依法命抗告人墊付，自無速斷之處；抗告人固辯稱應俟強制執行程序結束後並有價金來緣，始得優先分配，惟上開民法第1183條規定之立法目的本即在為使遺產管理事務順利進行，不會因遺產管理人需自行墊付遺產管理費用或報酬有難以受償或延宕受償而影響繼續管理遺產之意願，始規定由法院於必要時命聲請人墊付管理報酬。倘俟有價金產生始得請求，則此時遺產管理報酬可直接自價金中扣除即可，還需聲請人墊付嗎？抗告理由顯然完全否定民法第1183條之規定，更顯示抗告人抗拒法律規定之不當心態。況且，所謂墊付並非命抗告人承受遺產管理報酬之給付義務，而僅係先為墊付，如遺產中如不動產等嗣後有變價，抗告人自得自遺產中先行請求已墊付之金額，易言之，抗告人之墊付實際上係以支出現金換取對於遺產之債權，遺產管理人之報酬最終可能由遺產中給付，對抗告人而言並無不公平之處，其又有何損害可言。

　㈣又抗告人辯稱遺產管理人未向地政機關為遺產管理人之註記，妨礙債權人權益云云，惟遺產管理人之註記僅係行政上便於管理而為之註記，雖未進行註記，亦不影響強制執行程序進行及債權人受償之權利，故抗告人所謂妨礙執行程序及其權益，不知為何，況原審裁定命抗告人墊付即係已參酌遺產管理事務進行之情形而作出之決定，不容抗告人以此點妄加否定等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遺產管理人得請求報酬，其數額由法院按其與被繼承人之關係、管理事務之繁簡及其他情形，就遺產酌定之，必要時，得命聲請人先為墊付，民法第1183條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為「遺產管理人之報酬，具有共益性質，依實務見解亦認屬民法第1150條所稱之遺產管理之費用（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34號及99年度台上字第408號判決意旨參照），自得於遺產中支付。又法院為使遺產管理執行順利，必要時，得命聲請人先行墊付報酬。」。本條遺產管理人請求報酬的規定，並未限制必須於選任遺產管理人之同時，就應命聲請人預納，僅於必要時，「得」命聲請人先為墊付而已。又按關於遺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由遺產中支付之，民法第1150條前段定有明文。所稱「遺產管理之費用」，因對於共同繼承人、繼承債權人、受遺贈人、遺產酌給請求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均得蒙受其利，而具有共益之性質，舉凡為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之一切費用，包括清償債務而變賣遺產所需費用、遺產管理人之報酬或編製遺產清冊費用，均屬之。至法院選任之遺產管理人，為清償繼承債務而變賣遺產者，係屬遺產管理人之法定職務之一（參民法第1179條第1項第4款），由此所生之費用及遺產管理人之報酬，均屬遺產管理之費用，應由遺產中支付之。又法院因利害關係人聲請而選任之遺產管理人，因執行法定職務處理管理遺產事務，與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之情形相類似；為使遺產管理執行順利，遺產管理人因管理遺產而有預支必要之費用時，雖法無明文，惟與受任人得請求預付處理委任事務之必要費用，在規範上應為相同之評價，非不得類推適用民法第545 條規定，請求法院命聲請選任遺產管理人之利害關係人墊付遺產管理之必要費用（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簡抗字第306 號裁定意旨參照）。準此，法院認為有必要，得於選任遺產管理人之始，或遺產管理職務進行中尚未終結之前，命聲請人預先墊付遺產管理之必要費用及報酬。而所謂必要，揆之上開立法理由，應包括為使遺產管理事務得順利進行，不會因遺產管理人須自行墊付遺產管理費用或報酬有難以受償或延宕受償而無繼續管理遺產之意願，不限於遺產管理人須窮盡一切變價之方法，仍無法由遺產支付遺產管理費用時始屬之。抗告意旨所稱遺產管理人的報酬依法必須於遺產管理人職務終結後方得請求，及於聲請時命其預先繳納而不得事後墊付，且執行程序完成並確認無人承購遺產後始得主張云云，顯不可採。

　㈡又非訟事件法第26條第2項「第20條及前項以外之費用， 聲請人未預納者，法院得拒絕其聲請」，及家事事件法第20 條第1項前段「處理家事事件需支出費用者，法院得定期命 當事人預納之」之規定，乃以法院因「有必要」而裁定命聲 請人預納費用為前提，如聲請人不為補正，法院自得駁回其 聲請，與本件酌定遺產管理人的報酬及命抗告人墊付之情形 顯然不同，抗告人容有誤會。

　㈢再者，被繼承人雖遺有現金7,484元（於112年6月9日相對人前往郵局領取時僅餘1,035元）、土地7筆及建物1筆，上開不動產依遺產稅申報書價值共計470,805元，依112年財政部高雄國稅局遺產稅財產參考清單價值共計957,737元，有遺產稅申報書、財政部高雄國稅局遺產稅財產參考清單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43、21頁），並對抗告人負有債務3,482,000元、對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負有債務7,454,000元，有相對人陳報之遺產清冊在卷可參（原審卷第35-39頁），原審審酌被繼承人遺產不多，價值非高，又有相當之債務，上開不動產需耗費相當時間、程序成本始有可能變現，相對人之遺產管理報酬恐有無法受償之虞，而影響相對人續行遺產管理人職務之意願，併認本件既為抗告人發動選任遺產管理人之程序，顯見其對於選任遺產管理人之責任及義務應有相當了解，並就遺產管理人因管理遺產得受領報酬等均已有所評估與認識，而認有命抗告人墊付遺產管理人報酬之必要，否則，僅課以遺產管理人應負管理之責任，而不許其行使請求報酬之權利，使遺產管理人長期未能獲取報酬，卻須墊付相關費用並持續進行遺產管理職務，實有違公平。並審酌相對人為執業律師，自112年4月18日經本院選任為遺產管理人確定至今，歷時已逾2年，且經相對人陸續清查被繼承人之遺產，編製陳報遺產清冊，並聲請公示催告，發函予被繼承人之債權人通知陳報債權，及向財政部國稅局申報被繼承人遺產稅、發函查詢被繼承人是否積欠國稅及地方稅等管理遺產行為，縱尚未向地政機關為遺產管理人之註記，尚無違背職務或有何不適任情事，且被繼承人之現存遺產為現金及共有土地7筆、共有建物1筆，後續待完成之遺產管理事務為聲請變賣遺產、執行拍賣程序、清償債務，如有剩餘即繳交國庫，再陳報法院終結備查等情，並無訴訟程序需進行，尚得預估相對人未來須完成之遺產管理事務及其繁簡程度，相對人雖尚未完成遺產管理事務，但仍得聲請酌定全部之報酬，及考量本件遺產管理難度、處理事務繁瑣程度，及已完成及尚待完成之事務等一切情狀，認相對人擔任遺產管理人報酬核定為33,000元，應屬合理。故原審據此核定遺產管理人之報酬，並命抗告人墊付，於法並無不當。

　㈣準此，抗告意旨指摘本件遺產尚未經執行完畢，相對人之遺產管理人職務尚未完成，不得請求抗告人預先墊付報酬，應待遺產變價後自價金中優先支付，認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云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於原審主文欄第一項贅載「及墊付費用合計」、第二項贅載「及墊付費用」，理由中均論述遺產管理人報酬，是為顯然錯誤，於本件裁定結果不生影響，附此敘明。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舉證據方法， 於本案裁定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46條、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7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 法　官　陳威宏

　　　　　　　　　　　　　　　　法　官　張以岳  

　　　　　　　　　　　　　　　　法　官　黃惠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黃晴維　



